
保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022 年度项目绩效自评报告

（国有企业防风化债经费）

一、自评结论

（一）自评得分：100 分。

（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执行率情况。2022 年预算 14.79 万元，实际执行 14.79

万元，执行率 100%，得分 20 分。

2.完成的绩效目标。

全面开展市属监管债务、担保情况清查（15 分）、企业

债务统计监测工作（15 分）、及时处理防范债务违约各种突

发事件（10 分）、保障防风化债工作经费支付（10 分）、被

监管企业不出现公开市场债务违约（20 分）、市属国企对国

资监管工作满意度（10 分），共计得分 80 分。

3.未完成的绩效目标。

无。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我单位预算项目资金主要用于日常业务工作费用支出，

弥补办公经费的不足，没有重大的专项资金支出，导致绩效

目标的设定较宽泛。业务科室人员应加强对预算绩效管理的

学习和重视，按照“谁申请资金、谁设置目标”的原则，做

好绩效指标设定和考核工作。

（四）下一步拟改进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是继续组织各科室加强对本部门预算管理绩效指标

体系的学习，不断提高绩效指标编制、评价的科学性、合理



性及可操作性；二是按《保山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预算绩效管理办法（试行）》要求落实好 2023 年部门

预算执行实时监控及绩效评价工作；三是做好 2022 年部门

预算绩效自评及信息公开工作。

二、佐证材料

（一）项目基本情况

1.简要概述项目立项目的和年度绩效目标。

举办国资国企干部深化国企改革政策及业务素质提升

专题培训，全面提升我市国资国企干部队伍的政策理论与业

务水平；开展国企改革专题调研，有针对性的解决国企改革

过程中实质性难点问题，有效保障我市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

的实施和推进。

2.简要概述项目资金情况（包括资金结构、投向、用途、

分配方式、结果等情况，常年性项目说明年度情况，延续性

项目说明周期情况）。

2022年财政预算项目资金 14.79万元，支付 14.79万元。

项目资金管理情况。：项目资金的收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行政单位财务

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制度的要求，进行规范核算管理，主要

支出方向为：防风化债办公费 6.19 万元、专项工作会议 0.25

万元、防风化债应急事件差旅费 6.35 万元、法律咨询服务

2.00 万元。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1.前期准备。根据《保山市财政局关于 2022 年市级部

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及财政绩效评价有关事项

的通知》（保财绩〔2023〕2 号）要求，准确把握 2022 年部



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工作自评标准和要求，对应列入自评的

项目进行梳理。

2.组织实施。明确任务分工，压实工作责任，确保项目

绩效自评严格按照工作方案有序进行。认真准备相关资料，

深入客观进行分析评价，在各项目分工自评的基础上统一分

类汇总，高质量地完成项目绩效自评工作。

（三）绩效评标指标分析

1.预算执行情况分析。

2022 年预算 14.79 万元，实际执行 14.79 万元。预算自

执行率 100%。

2.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产出指标 4 个，自评得分 50 分。其中：全面开展市属

监管债务、担保情况清查（15 分）、企业债务统计监测工作

（15 分）、及时处理防范债务违约各种突发事件（10 分）、

保障防风化债工作经费支付（10 分），各项指标完成情况均

达到或优于年初设定值。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效益指标 1 个，自评得分 20 分。其中：市被监管企业

不出现公开市场债务违约（20 分），指标完成情况达到年初

设定值。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满意度指标 1 个，自评得分 10 分。其中：市属国企对

国资监管工作满意度（10 分），指标完成情况优于年初设定

值。

（四）上年度部门自评结果应用情况



1、按《保山市财政局关于转发云南省分行业、分领域

预算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建设工作指引（试行）的通知》（保

财绩〔2022〕2 号）相关要求，制定了建立本部门预算绩效

指标体系工作方案，按工作方案组织机关各科室开展专项学

习，要求各科室根据具体业务工作制定出相应的绩效评价指

标。并从各科室制定的评价指标中提炼出部门整体绩效评价

指标及部门重点工作绩效评价指标。通过此次工作的开展，

让各科室人员进一步把业务工作的开展与绩效指标评价联

系起来，在工作开展过程中更加注重实效性。

2、加强预算编制绩效管理。一是对科室申报的预算项

目进行全面梳理、加强审核、合理保障,所有项目必须有明

细的资金测算,对无具体内容、无明细支出测算的,或支出测

算不够细化的项目,一律不予安排。二是完善项目绩效管理

责任。明确各业务科室是预算执行主体,负责实现项目绩效

目标,对未能如期实现绩效目标或绩效评价结果较差的，需

进行总结，提出改进措施，及时整改。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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